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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傳　真：02-23976919
聯絡人：周仲賢
電　話：02-77366345

受文者：中原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12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臺中(二)字第101024733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報 貴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暨跨校選修

辦法訂定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校101年12月20日原文師字第1010004292號函。

二、旨揭辦法第6條條文有關「申請課程學分⋯⋯各款其中一

類種資格⋯⋯」一節，請修正為「申請課程學分⋯⋯各款

其中一類資格⋯⋯」，本案修正後同意備查。

正本：中原大學

副本：本部中教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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